
 

附件四 緊急應變計畫 

 

緊急應變計畫至少應含下列事項： 

一、緊急應變運作流程與組織： 

(一) 應變組織架構與權責。 

(二) 緊急應變控制中心位置與設施。 

(三) 緊急應變運作流程與說明。 

二、緊急應變設備之置備與外援單位之聯繫。 

三、緊急應變演練計畫與演練記錄（演練模擬一般及最嚴重危害之狀

況）。 

四、緊急應變計畫之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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